招标需求
[bookmark: PO_1000000103_PM001SHPF017] 
一、项目概述及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及项目地点
项目名称：赵巷镇市政道路日常养护项目
项目地点：青浦区赵巷镇
项目设施量：赵巷镇市政道路日常养护项目（详见附件：设施量表）
2、本养护（运行）作业项目招标范围与招标内容为：本次招标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用地范围内路基、路面、桥梁、桥孔、防护工程等土建工程以等附属设施的经常性保养和修补其轻微损坏部分的作业。（包括安全护墩、防冲护栏、减速带等附属设施的经常性保养和修补其轻微损坏部分的作业。）           
3、项目服务期限
养护维修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4、以上招标的范围、内容，采购人保留对其作出部分调整或收回的权利，并据此调整相应费用。若采购人在养护周期内另行接管新增加路段及相关设施（或减少设施），增加设施量由承包方养护；增加（减少）的设施量所增加（减少）养护经费不作调整。增加路段及相关设施（或减少设施）日常养护经费依据本次招标结果包干使用，不做调整，对专项养护经费按实结算。
5、本项目为政府采购项目。养护维修资金由镇财政预算安排。
6、项目占路交通组织许可由承包商自行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路政备案。
7、投标要在招标文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二)、技术要求与质量标准
本项目的保养维护、运行管理技术要求、标准与规程：（不限于）
（1）《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
（2）《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99-2022)
（3）《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规程》（DG/TJ08-2176-2015）
（4）国家、交通部、上海市以及市公路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颁布的其它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
以上规范、标准供投标人参考，并不局限于此，但国家及地方相关的强制性条文必须无条件执行。

（三）、投标报价依据与要求
1、投标报价
投标人应根据下列依据做出每一年的最终报价。最终报价包括项目概述中确定范围、内容并达到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的日常养护费用、专项养护费用二部分。投标报价为上述二部分费用总和。由承包人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规定的内容和范围，结合市场价格、自身实力在投标时自由竞价，日常养护维修为包干价格（如考核不合格或单项不合格可按考核办法进行处罚并扣除），由承包人闭口包干，采购人不会因承包人在投标报价时的遗漏和疏忽而调整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费用价格，也不能免除承包人在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费用规定内容和范围内的任何责任。专项养护经费并非中标单位所有，需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按实结算。
2、投标报价计算依据
（1）采购人提供的设施量清单、招标文件及其补充文件、答疑会纪要、施工现场条件及其它有关资料等。采购人提供的设施量清单是截至上一年年底的数据，与目前的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投标人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对采购人提供的设备量清单有疑异的，须在答疑会中提出，并根据答疑会纪要进行报价。除在承包期内发生大面积设施量新增外，采购人将不会因为招标文件提供的设施量清单与目前实际数据存在小的出入而调整投标人所报的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费用。
（2）、 定额依据：
《上海市市政养护定额》，工料机采用投标当月信息价
如果以上定额在投标时有最新定额，则以投标时最新的定额为依据。
(3)、 编制依据：
a、 招标文件
b、 设施量清单
（4）、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其他可供参考的定额。
（5）、各款专业养护维修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
3、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招标文件、设施量清单、材料要求和设备设施配备要求填写所有项目的单价和总价，编制出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报价书。对上述某些项目不填入单价和总价，则认为此项费用已包括在设施量清单中有关规定项目内，实施时，业主对该项目不予额外支付。
[bookmark: _GoBack]4、投标人报价中须列预算明细表，明细表中要列出定额名称、编号、项目、费用名称，费率排列，没有定额的需附加详细单位估价分析。
5、本项目设施量清单中的综合单价的报价应包括：本项目所有在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费用，如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交通配合费、港监费、施工环保费、临时供水供电费用、临时设施费、夜间施工、二次搬运、模板及支架、脚手架、绿化的保护措施和国家规定的外来人员相关保险费、其他各类相关保险（含员工保险和第三方责任险等）、垃圾外运费等。
6、投标报价中的专项养护是指业主暂定在合同价格中的一笔款项，用于业主指定的专项零星小修工程的实施，该部分费用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按实结算。投标人根据设施量、按照定额计算价格计报本项目年度养护经费，并以此为基数，统一按照70%的比例计报本项目的专项养护经费。
7、本项目年度养护经费=日常养护经费（30%）+专项养护经费（70%）。
8、投标报价中投标人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在项目养护维修期限内，对于政策调整因素、主材、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风险因素，投标人应自行考虑，投标单价不作调整。
9、投标人根据项目情况，可自行投报需要计取的有关费用及理由说明。中标后不得以不完全了解项目情况为借口，向采购人提出额外取费或延长承包期限等补偿要求，对此采购人不作任何考虑。
10、本项目承包合同价格中日常养护维修为固定包干价格（如考核不合格或单项不合格可按考核办法进行处罚并扣除养护经费），除遇不可抗力因素、采购人要求的变更以及招标文件中另有约定的以外，不作任何调整。专项养护费根据实际发生的项目按实结算。
11、承包单位如使用业主提供的养护基地、道班房，产生的供水、供电、供气管线及开办费，在养护维修承包工作中自行向有关单位支付。
12、承包商在进场后应自己落实养护维修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管线及计量表具安装，养护维修承包工作中发生的水、电、煤等费用，应按每月的抄表数，自行向有关单位支付。
13、投标人在编制报价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原则：
（1）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养护工程量清单填写所有项目的单价和总价。工程量清单中的日常养护项目，这些项目按质量目标控制，实行总价承包，其工程项目、要求及数量已明确给出（详见工程量清单），投标人应填报所有这些项目的总价。按照合同条款的支付办法规定支付。
（2）工程量清单中的专项养护项目，这些项目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控制，实行单价承包，其工程项目、要求及数量已明确给出（详见工程量清单），投标人应填报所有这些项目的单价和总价。
（3）对上述某些项目不填入单价或总价，则认为此项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中有关项目内，实施时，采购人对该项目不予额外支付。
（4） 在合同签订时，双方确认的单价或合同总价在合同执行期间内不予调整，但若有设施移交地方道路管理部门或其他专业部门后由其他单位管理养护，其费用从合同总价中相应扣除。
（5）按工程量清单报价的各单价应严格按《上海市市政养护定额》报价，工料机采用投标当月信息价，在此基础上下浮，若投标单位按工程量清单报价的各单价明显不合理或大于《上海市市政养护定额》，采购人保留对这部分单价修改的权力，将该单价恢复到所有投标人的最高报价，修改后的单价可能并不利于投标单位。

（四）、其它要求
1、项目承包方式及要求                                                                                                                                                                  
依据本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承包商以包工、包料、包施工、 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实施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承包工作总承包。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合同内容进行分包及转包。
2、项目管理要求
（1）、承包商在投标书中承诺并经采购人认定的项目经理及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必须是本单位职工（在本单位缴纳四金）和该项目施工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并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业主同意，承包商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业主认为有必要，可要求承包商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2）、承包商应严格按国家、上海市有关规定进行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并无条件地接受业主、项目监理单位、审计单位等对项目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现场文明施工等方面的考核与监督管理。
3、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要求
（1）、为在养护期间确保作业区域周围环境的整洁和交通正常进行，投标人必须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在投标书中明确安全生产具体措施。承包商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法律，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的规定，积极主动落实安全文明及环境保护施工的管理和考核等有关工作，严格履行采购人关于现场临时设施及施工区域企业标识要求，承担文明施工措施的费用。
（2）、承包商应遵循国家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和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加强和做好安全文明养护、维修施工管理工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 
（3）、承包商应根据有关规范标准，严密组织，精心施工，做到：一、满足自身和周边交通组织的需要；二、无管线事故、无重大伤亡事故，施工现场道路平整无积水；三、环境影响要最小化；四、现场材料堆放整齐，生活设施清洁，周边环境文明；五、清洁运输；六、减少对沿线单位、市民的工作、生活和出行的影响。服从采购人的统一协调，做到文明施工、安全管理。  
（4）、承包商在项目实施期间，必须配备专职安全员，建立安全养护、维修和动用明火申请批准制度，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消防器材，经单位安全部门批准后，送发包单位备案。
（5）、承包商在项目实施期间，必须建立安全用电制度，确保施工用电设备的完好，并设置好漏电保护装置等，杜绝施工用电事故的发生。一人操作一人监视，严格执行操作制度。
（6）、承包商在与发包单位签订项目承包合同的同时要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治安消防协议、廉政协议，承包商若违反规定野蛮施工、违章作业等，发包单位有权限令停工整改，一切损失由承包商承担。
（7）、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要结合本项目在道路上实施的特点和采购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同时应购买养护作业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4、支付方法
养护经费根据季度考核结果，按季度支付养护费用，每季度根据第三方审核后支付合同价的20%，年终根据第三方审核单位审核后支付尾款。

（五）、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申明
1、承包期限及合同签订方式
（1）、本招标项目承包期限及起始日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实际起始日期以项目承包合同确定的期限为准。
（2）由于本项目资金由赵巷镇财政预算安排。 
2、材料及设备要求
（1）本项目所有材料由中标单位自行解决，但本养护维修项目所用材料、制品、设备均需符合相关的养护（运行）技术规程、规范要求。
（2）本项目所用的材料、制品、设备等，供货单位送达施工现场后，由中标单位负责办理验收交割手续，并负责日常保管工作。
（3）投标人在投标时应同时提供涉及本项目养护、运行和维修施工的主要设备规格、型号、品种及价格情况等一览表。
3、养护基地要求
      在沿线10公里范围之内配置占地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的养护基地。为自有产权或租赁（需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4、养护机具与技术人员配备要求
4.1为提高养护工程质量和服务水平，承包商应采用机械化形式对设施的各类病害进行养护维修。作为承接日常养护工程的必要条件，除配备日常养护常规小型机械设备以外，承包商还必须按下表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型养护机械设备。
	序号
	机械名称
	参考配备数量
	设备年限要求
	备注

	1
	铣刨机
	1
	
	自有

	2
	摊铺机
	1
	　
	自有

	3
	多功能道路检测车
	1
	　
	自有

	4
	自行式曲臂登高车
	1
	　
	自有

	5
	桥检车
	1
	　
	自有

	6
	弯沉车
	1
	　
	自有

	7
	道路养护车
	1
	　
	自有

	8
	侧壁清洗车
	1
	　
	自有

	9
	挖掘机
	1
	　
	自有

	10
	防撞缓冲车
	1
	　
	自有

	11
	车载式登高车
	1
	　
　
	自有

	12
	徕卡全站仪
	1
	　
	自有

	13
	清障车
	1
	
	自有

	14
	撒布车
	1
	
	自有


4.2 技术人员配备要求
★投标人须配备专职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安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资料员各一名，各类技术人员必须是本单位员工（出具在职证明）。
各类技术人员最低资历要求具体为：
4.2.1 项目经理
（1）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
（2）具有建安B证；
（3）具有近两年相关业绩
4.2.2 技术负责人
（1）具有工程类高级及以上职称；
4.2.3 施工负责人
（1）具有相关类证书； 
4.2.4 安全负责人
（1）具有相关类证书； 
4.2.5 质量负责人
（1）具有相关类证书； 
4.2.6 资料员
（1）具有相关类证书。
4.2.7班组作业人员不少于10人，根据项目需要配置不同工种，持证上岗。



二、工作考核
赵巷镇市政道路日常养护项目考核表
	分类
	序号
	项目
	分值
	标准及扣分说明
	扣分

	车行道
	1
	路面完好率
	30
	完好率指标根据道路养护等级，参照CJJ36-2006标准确定，不达标者该项不得分
对沉陷、坑槽、拥包、车辙、松散、搓板、翻浆、错台、剥落、啃边、裂缝、井沿净高差等指标，按CJJ36-2006标准执行，每发现一处扣1分
	

	
	2
	路基完好率
	15
	完好率指标根据道路养护等级，参照CJJ36-2006标准确定，不达标者该项不得分
对沉陷、空洞、变形、破损等指标，按CJJ36-2006标准执行，每发现一处扣5分
	

	
	3
	附属物完好率
	10
	完好率指标根据道路养护等级，参照CJJ36-2006标准确定，不达标者该项不得分
对井盖、雨水篦及时检查维修或更换，每发现一处破损严重或缺失而未采取规范措施的扣5分
对石驳岸、侧石、隔离栏、路牌等保证完好无损，每发现一处损毁扣2分
	

	
	4
	其他影响控制
	5
	根据道路养护等级按时巡查发现控制外力（如其他施工、车祸等）损害，并及时处置
对发现不及时、控制不得力、处置不得当的该项不得分
	

	人行道
	5
	路面
	20
	路面平整度、完好率指标根据道路养护等级，参照CJJ36-2006标准确定，不达标者该项不得分
每发现一处积水（大于0.4平米）、砌块松动、残缺、相邻块高差超标等扣1分
	

	
	6
	缘石、踏步
	5
	每发现一处缘石、踏步砌块松动不牢固扣0.5分，残缺扣1分
	

	
	8
	树框
	5
	树框不得凸起、残缺，每发现一处扣0.5分
	

	
	9
	检查井
	5
	检查井不得凸起、沉陷，每发现一处扣0.5分
井盖不得缺失，每发现一处该项不得分
	

	
	10
	盲道
	5
	导向砖、止步砖不得有残缺、位置安装正确，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0.5分
	

	合计
	100
	
	



考核总分为100分。设优秀、优良、合格和不合格 4 个等级。90 分及以上的为优秀；85～89分的为优良；80～84为合格；80 分以下为不合格。
原则上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全额付款；考核结果为优良的，扣除10%季度经费；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扣除20%季度经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扣除30%季度经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第一次由镇行业监管部门约谈养护单位负责人；连续两次考核结果不合格的由分管条线副镇长约谈养护单位负责人；连续三次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将直接终止服务协议。
3、养护工作内容与质量要求
3.1道路

（1）路面
采取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方法对，保持路容整洁；通过每日路况巡查，及时发现各类路面病害，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养护维修，路面的养护质量应满足《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DG/TJ08-2095-2012)及相关规定、要求。
（2）人行道
人行道应保持整洁无堆物，无破损、无沉陷、平整度好。（相邻预制块高差要求小于5mm。）
（3）侧平石
侧平石应线型顺直，无缺损。
3.2 桥梁
（1）建立合同路段内所有桥梁的基本状况卡片，一桥一卡；按照桥梁安全运行管理系统应用流程要求，按期上报桥梁管理系统月度报告。
（2）合同路段内所有桥梁的桥面系、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及附属构造物应进行每月一次的经常性检查，填写桥梁经常检查记录表；桥梁结构应保持原设计荷载等级的承载要求及设计通行能力，各部件技术状况应维持在一、二类桥梁的状态，经常性检查中若发现有部件缺损达到三、四、五类桥梁技术状况、或其他不明原因的严重病害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将情况上报业主，并将桥梁损坏数据输入“桥梁安全运行管理系统”。
（3）桥梁日常养护工作内容和基本要求：
Ⅰ 加强桥梁日常巡视和管理，通航桥梁每日巡视不少于一次，不通航桥梁每周巡视不少于一次，主要对桥梁外观、设施完整、桥下空间、周边环境以及突发情况进行巡查，填写巡查记录表。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并立即处置。
Ⅱ 桥面铺装坚实平整、纵横坡顺适、排水顺畅，无开裂、破损、跳车以及漏水现象；及时清除伸缩装置内沉积物，确保其无阻塞、开裂现象；泄水孔应保持结构完好，及时疏通，无破损和堵塞。
Ⅲ 保持支座各部件完整清洁，位置正确，无错位、变形、破损、脱空现象。
Ⅳ 及时清除墩台表面杂物，保持其表面整洁；墩台及基础应无滑动、倾斜、下沉，基础下无冲刷现象，台背填土应无沉降或挤压隆起。混凝土构件结构应完好无破损，无混凝土剥落、钢筋锈胀现象。
Ⅴ 栏杆和防撞墙应结构完好，边缘顺直，无积尘；桥上照明以及标志系统齐全完好；桥名牌保持整洁，无残缺和裂纹，桥名规范、醒目。
3.3 附属设施
路名牌应保持整洁完好，无遮挡、歪斜、变形，标志牌几何尺寸、材质、字体和颜色均应符合规范，内容书写规范。因交通事故、工程施工、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造成的损坏应按原标准恢复。
	4、保养频次要求
4.1附属设施保养不得低于下表要求的次数。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1
	路况巡查（合同管养路段全线）
	1次/天

	2
	不通航桥梁巡查
	1次/周

	3
	疏通泄水孔
	1次/月

	4
	桥梁经常性检查
	1次/月

	5
	伸缩缝清理
	1次/月

	6
	驳岸、防洪墙检查
	1次/月

	7
	有害生物防治
	3次/年

	8
	公路普查
	1次/年

	9
	桥栏杆、桥名牌、粉刷
	1次/年


4.2  路况日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坑槽、拥包、拱起、沉陷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的病害，承包商必须立即做好防护措施，及时处置，处置时间要求为4小时以内、对临时处置的病害必须在24小时内修复。
4.3 公路用地范围内发现检查井盖（包括雨（污）水、电力、通讯等所有检查井盖）缺失或损坏，影响行人、行车安全，须在第一时间做好安全警示措施，并通知井盖权属单位进行处置。对未按时处置的或无主、废弃的井盖，先行代为补装或更换。
5、应急处置要求
（1）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等因素，灾害性天气、突发事件的等级划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四级。
（2）承包商须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灾害天气和突发事件，编制应急处置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组织领导体系、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措施、临时交通组织方案、保障措施（包括应急人员、物资、机械设备、资金等）等内容。
（3）及时掌握灾害性天气的预警信息，特别在灾害性天气易发季节，需密切关注气象变化情况，针对其可能带来公路通行障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
（4）与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与交警及其它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维持道路的正常运行和良好秩序，并将实施情况及时上报业主。
（5）按照《上海市路政局道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案》、《上海市路政局冰雪灾害专项应急预案》、《上海市路政局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等要求，启动相应预警等级的应急响应。
（6）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多方式多类别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响应速度、处置水平和协同能力，并根据演练过程总结和结果评估，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7）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安排专职人员，监测、收集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须按照相关要求及时上报各类信息，做好首报、续报、终报；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瞒报、谎报和拖延不报。
6、安全文明施工措施与要求
承包商应依据现行标准规范，结合合同标段实际环境、养护作业时间长短等，制定相应的安全、文明施工具体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1）承包商及其劳务分包商必须取得《安全诚信手册》，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合格并具有相应证书。承包商应对养护人员进行全员《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和《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实施细则》的贯标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交底活动，重点强调其岗位的安全风险及防范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2）建立职工（含劳务工等各种类型用工）花名册等档案资料，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险，并按规定标准安排专业健康体检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3）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设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配备专职安全监管人员，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现场监督；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制要求将安全责任分解，承包商法定代表人与项目部、项目部与下属各责任部门必须签订安全协议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每月不少于一次；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每旬不少于一次。
（4）凡占用机动车道进行的养护工程作业，必须按照规范要求设置养护维修作业控制区，并配置专用标志车（防撞车）和各项安全器材；养护人员上路作业必须统一着装，乘坐专用车辆，禁止货运车载人。
（5）进入养护作业现场的作业机械和车辆，应按规定配置警示标志、灯具，2012年起新添置的作业机械和车辆车身应当涂成桔黄色。
（6）严格执行JGJ4688-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规定，采用三级配电系统、TN-S接零保护系统、三级漏电保护系统；所有的配电箱、开关电箱符合要求，临时用电工程所用电器装置、元器件、电线电缆等电工产品必须按国家规定通过“3C”认证，并经市建设工程安全协会登记备案的进行配置。
（7）如养护施工过程中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承包商应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实施紧急处置，并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紧急处置的结果须及时上报业主。
（8）开展多方面的共建联建活动；开展文明样板路创建活动，已创建的合同标段须保持既有创建成果。
（19）按公路行业标准布置养护道班（养护基地）；道班（基地）的建筑院墙颜色漆为浅黄标志色；道班（基地）大门处设置标准化的道班名称牌，大门两侧分别书写黄底红字的“养好公路、保障畅通”宣传标语；根据道班（基地）实际布局，选择显眼位置悬挂直径为60cm的公路路徽，在适宜位置设置旗台，除雨天外每天升降国旗、路旗和司旗；道班（基地）要布局合理、设施适用、环境（食堂、仓库、宿舍、厕所）整洁，室内物品摆放整齐，院内机具停放有序。
（11）在区管公路桥孔下设置养护基地应符合“安全有序、设施完好、协调统一、整洁美观”的要求，结合现状，因地制宜，满足桥梁养护检查要求，不影响桥梁安全和其使用功能。
7、内业资料编制管理要求
承包商应努力提高技术管理水平，配合业主做好设施基础资料数据的采集和各类设施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                                                                                                                        
（1）承包商应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通过调查建立设施量清单及养护工作台帐，格式由业主统一规定； 
（2）配备专职的内业资料员，收集、整理、编制以及上报各类养护维修资料，资料要求真实反映承包商的全部养护维修作业实施及管理状况，内容完整准确，上报准时；
（3）承包商须每年对养护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在招标有效期末上交业主。
（4）养护管理内业资料具体内容包括：
（一）管理资料
①养护合同，设备量清单，养护作业机械清单，养护作业报备
②业主下达的年度及季度工作指标及文件
③养护公司年度大纲计划（每年1月）
④专项养护上报计划（每年1月、6月）
（二）道班资料
①养护例会会议纪要（每月2次）
②养护维修月度计划/完成表（每月）
③养护日记
④道班上墙制度
班组例会、学习制度、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制度、路况巡查制度、养护作业管理及质量验收制度、机械设备和材料管理制度、应急抢险制度
⑤道班上墙图表
道班设备量示意图、国省干线技术状况等级示意图或普通公路（县道）技术状况示意图、道班养护月度计划执行情况表、道班安全生产情况表、应急突发事件月度处置情况表、晴雨表
（三）路况资料
①公路路况巡视记录
②公路养护管理检查考核自查表（千分考核）（每月）
③各类反馈信息表
④公路技术状况评定（MQI）汇总表及明细表（每月）
（四）桥梁资料
①桥梁管理制度
②桥梁卡片（每年更新）
③桥梁经常性检查表（每月）
④桥梁定期检查资料及维修措施（每年）
⑤桥梁安全巡查情况记录
⑥桥梁安全状况月度报告（每月）
⑦桥梁安全运行年度报告
（四）应急处置
①公路灾害性天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资料，包含应急预案、组织机构网络、工作检查、灾情处理、工作小结等。
②应急演练资料，包括演练方案、总结评估等。（一年一次）
③应急物资和应急设备使用情况。
（六）安全生产
制度管理资料： 
1 制度网络
2 资格资质
3 安措费用
4 用工档案
5 安全信息
现场管理资料：
1 教育培训
2 安全交底
3 安全检查

赵巷镇市政道路设施量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点名称
	止点名称
	最后修建年月
	路幅宽度(m)
	道路长度(m)
	道路面积合计
	路面类型

	1
	赵巷镇中路
	赵重公路
	芦沈路
	2003
	21
	1588
	23406
	沥青

	2
	赵华路
	赵重公路
	芦沈路
	1997
	17
	1398.5
	15954
	沥青

	3
	赵兴路
	赵重公路
	赵巷路
	1997
	18
	581
	8450
	沥青

	4
	赵中路
	镇中路
	318国道
	
	18
	512
	4053
	沥青

	5
	赵巷路
	镇中路
	318/国道
	1996
	21
	483
	5275
	沥青

	6
	民实路
	盈港路
	赵巷镇中路
	2003
	9
	980
	15316
	砼

	7
	金葫芦小区路
	沈泾河
	斜江
	2003
	9
	312
	4536
	砼

	8
	巷崧路
	盈港路
	镇泽路
	2005
	40
	260
	7020
	沥青

	9
	镇泽路
	镇乐路
	赵重公路
	2005
	30
	960
	18240
	沥青

	10
	镇乐路
	镇泽路
	赵巷镇中路
	2005
	29
	640
	15360
	沥青

	11
	巷居路
	镇泽路
	赵巷镇中路
	2005
	18
	630
	8820
	沥青

	12
	巷业路
	镇泽路
	赵巷镇中路
	2005
	18
	630
	8820
	沥青

	13
	佳采路
	佳驰路
	嘉松中路
	
	24
	536.83
	14864.1
	沥青

	14
	业文路
	嘉松中路
	置旺路
	
	32
	400
	12800
	沥青

	15
	置旺路
	业锦路
	业文路
	
	24
	500
	12000
	沥青

	16
	业前路延伸段
	业前路
	新光排涝河
	
	32
	375
	12000
	沥青

	17
	垂盈路
	镇中路
	垂盈路桥
	
	16
	500
	8000
	砼

	18
	置鼎路
	业煌路
	业绣路
	2019
	16
	1046.39 
	17452.14
	沥青

	19
	置旺路
	业文路
	业绣路
	2019
	16
	410.8
	6808.45
	沥青

	20
	业绣路
	置鼎路
	嘉松中路
	2019
	16
	1259.70 
	20459.2
	沥青

	21
	佳迪南路
	博俊路
	沪青平公路
	
	9.5
	524.305
	9033.9
	沥青

	22
	博骏路
	佳旭路
	嘉松公路
	
	18
	980
	19230.5
	沥青

	23
	佳旭路
	博骏路
	沪青平公路
	
	9.5
	508
	8198
	沥青

	24
	佳杰路
	佳驰路
	嘉松中路
	
	16
	497
	7751.27
	沥青

	25
	佳迪路
	镇中路
	佳恒路
	
	16
	1093.35
	17834.92
	沥青

	26
	佳恒路
	佳驰路
	嘉松中路
	
	24
	485.52
	12039.18
	沥青

	27
	佳驰路
	佳恒路
	佳采路
	
	30
	810.97
	24867.51
	沥青

	28
	佳康路
	佳悦路
	佳凯路
	2023
	30
	310
	9786.1 
	沥青

	29
	佳采路
	佳悦路
	佳凯路
	2023
	30
	260
	7871.9
	沥青

	30
	佳凯路
	盈港东路
	佳康路
	2023
	16
	785
	13654.2
	沥青

	31
	C1-01北侧道路
	嘉松中路
	新通波塘
	2023
	16
	310
	4744.4
	沥青

	合计
	
	
	
	
	
	20567.365
	
	





	赵巷镇市政桥梁设施量明细表

	序号
	路名
	桥梁名称
	跨越河流及障碍物
	桥长
	跨径组合
	车行
道宽
	人行
道宽
	建筑
面积
	梁底
标高
	荷载吨位
	结构形式
	备注

	
	
	
	
	
	
	
	
	
	
	
	
	

	
	
	
	
	m
	m
	m
	m
	m2
	m
	汽---拖
	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
	

	桥梁合计
	
	
	
	
	
	
	
	
	
	

	1
	置鼎路
	南崧排涝河桥
	南崧排涝河
	18
	6+6+6
	8
	8
	288
	
	汽-14
	板梁
	灌注桩
	

	2
	
	和尚泾南支流桥
	和尚泾南支流
	16
	16
	10
	6
	256
	
	汽-15
	板梁
	灌注桩
	

	3
	置旺路
	并线河南桥
	并线河
	20
	6+8+6
	8
	8
	320
	
	汽-15
	板梁
	灌注桩
	

	4
	
	并线河北桥
	并线河
	39
	13+13+13
	8
	8
	624
	
	汽-15
	板梁
	灌注桩
	

	5
	业绣路
	金淡泾桥
	金淡泾河
	39
	13+13+13
	8
	8
	624
	
	汽-15
	板梁
	灌注桩
	

	6
	
	新通波塘桥
	新通波塘
	48
	13+22+13
	8
	8
	768
	
	汽-15
	板梁
	灌注桩
	

	7
	佳迪南路
	林密泾桥
	林密泾
	48.84
	16.42+16+16.42
	9.5
	6.5
	781
	4.2
	城-B级
	板梁
	灌注桩
	

	8
	佳旭路
	林密泾桥
	林密泾
	60
	20+20+20
	9.5
	3.25+3.25
	960
	4.498
	城-B级
	板梁
	灌注桩
	

	9
	佳杰路
	诸家浜桥
	诸家浜
	16
	8+16+8
	9
	3.5+3.5
	256
	
	
	
	
	

	10
	佳迪路
	垂姚大田泾桥
	垂姚大田泾
	36
	10+16+10
	9
	3.5+3.5
	576
	
	城-B级
	板梁
	灌注桩
	

	11
	
	佳迪路1#桥
	
	28
	6+16+6
	9
	3.5+3.5
	448
	
	城-B级
	板梁
	灌注桩
	

	12
	
	佳迪路2#桥
	姚家浜
	32
	8+16+8
	9
	3.5+3.5
	512
	
	城-B级
	板梁
	灌注桩
	

	13
	赵中路
	小泾河桥
	小泾河
	26.6
	8.0+10.0+8.0
	9
	2×1.5
	335.16
	
	20
	简支板梁
	重力式桥台、桩柱式桥墩
	

	14
	赵巷路
	小泾河桥
	小泾河
	26.6
	8.0+10.0+8.0
	20
	/
	535.6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15
	镇中路
	斜江桥
	北斜港
	6.6
	6
	12
	/
	129.6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
	

	16
	民实路
	新开河桥
	新开河
	12.6
	12
	9
	2×3.5
	199.2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
	

	17
	民实路
	金葫芦桥
	葫芦湾
	30.6
	10.0+10.0+10.0
	9
	2×3.5
	498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薄壁式桥墩
	

	18
	巷居路
	巷居路桥
	谢夫子浜
	26.6
	8.0+10.0+8.0
	10
	2×4
	483.6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19
	巷居路
	涵洞桥
	谢夫子浜
	6.55
	净跨径3.1
	10
	2×3.7
	504
	
	
	箱涵
	
	

	20
	巷崧路
	巷崧路桥
	新开河
	33.6
	10.0+13.0+10.0
	2×14.0
	2×5
	1339.8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21
	巷业路
	巷业路桥
	谢夫子浜
	26.6
	8.0+10.0+8.0
	10
	2×4
	483.6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22
	巷业路
	涵洞桥
	谢夫子浜
	7.3
	净跨径3.1
	10
	2×4
	523.6
	
	
	箱涵
	
	

	23
	镇乐路
	镇乐路桥
	谢夫子浜
	33.6
	10.0+13.0+10.0
	22
	2×3
	1026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24
	镇泽路
	镇泽路桥
	谢夫子浜
	33.6
	10.0+13.0+10.0
	22.5
	2×3.75
	990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25
	赵巷镇中路
	镇中路桥
	新开河
	13.6
	13
	12
	2×3.3
	307.36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
	

	26
	赵华路
	赵华路桥
	新开河
	13.6
	13
	9
	/
	241.8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
	

	27
	佳采路
	许泾桥
	
	28.6
	6.0+16.0+6.0
	16
	2×4
	700.7
	
	20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桩柱式桥墩
	

	28
	业文路
	东1#桥
	
	20.6
	6.0+8.0+6.0
	2×7.5
	2×3
	506.8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29
	业文路
	西1#桥
	
	20.6
	6.0+8.0+6.0
	2×7.5
	2×3
	506.8
	
	
	简支板梁
	轻型桥台、排架式桥墩
	


备注：此表为《桥梁设施量明细表》，各投标人应在报价时考虑《赵巷镇市政道路设施量明细表》每条道路包含的桥梁设施量及情况，此表作为参考。


